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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戴凛 通讯员 殷滋）11月1
日下午5时许，一名年轻女子乘坐T26路公交
车时突发疾病，捂着肚子倒在了车厢里。当时
正值下班高峰，为了不耽误治疗，公交车变成
了“救护车”。

T26 路公交车驾驶员文剑介绍，当时，他
驾车途经泰山西路传媒大厦，听到车内突然传
来呼喊声。他通过后视镜看到，一名年轻女子
捂着肚子倒在了车厢里，而她的同伴急得不知
如何是好。

文剑靠边停车后，立即拨打了120急救电

话，但考虑到当时正值下班高峰期，救护车赶
来也需要不少时间，在和医护人员沟通后，他
决定自己驾车送这名女孩去医院。

文剑先让车上其他乘客下车，加大油门往
市中心医院驶去，并指导女子同伴对她进行一
些简单救护。

救人要紧，文剑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连
闯了两个红灯，驾车到了市中心医院，并将车
开到了急诊室门口。医护人员随即上车对女
子进行急救。安排妥当后，他才驾车离开医
院。目前，文剑已将救人闯红灯的情况向公司
汇报，公司表示将酌情处理。

记者昨日从市中心医院了解到，女子是因
劳累再加上气温高而出现不适，经过治疗已无
大碍。

本报讯（记者 刘玺 通讯员 吴功诚）无证
驾驶、超速、套牌、毒驾，这么多的违法行为竟
然都发生在一名孕妇身上。昨日，省高警局株
洲支队通报了这起严重违法案，22岁的彭某某
还是一名涉毒网上逃犯。

10月30日上午，民警在莲株高速巡逻时，
发现一辆江西牌照的本田轿车存在超速嫌疑，
随后在白关收费站将该车拦停。

通过查询，怀孕的彭某某不仅超速、无证
驾驶、套牌，她还是一名涉毒在逃人员。原来，

彭某某在2018年因贩卖毒品罪被醴陵法院判
处有期徒刑15年，因怀孕被监外执行，后因拒
不到案，被列为网上逃犯。

彭某某交代，她当天载朋友到株洲市区办
事，套牌是为了逃避电子警察抓拍，而假牌照
是朋友提供的。

当天下午，醴陵公安民警赶到高速交警荷
塘大队，尿检结果显示，彭某某呈冰毒阳性，属
于毒驾。彭某某承认，她在前几天吸食了冰毒。

目前，此案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校园美食节
一起 兴

11月3日，湖南工业大学举行首届冬季美
食节。整个美食节活动分主展区和副展区，主
展区有20多种经典菜肴和糕点，在副展区，同
学们自行制作了精美的奶油蛋糕。这个大蛋
糕，既让大家享用了美食，又培养了团队合作
精神。

记者 刘震 通讯员 刘翔 摄影报道

见工地上有人正在拆架子
夫妻俩打起了歪主意……

本报讯（记者 肖蓉 通讯员 李思远）近日，经
开公安分局云田派出所破获一起工地盗窃案，一对
夫妻盗窃工地价值1万余元的脚手架扣件，转手卖
得2470元。

今年5月4日早晨，云田派出所接报警称，辖区
某工地价值1万余元的脚手架扣件被盗。经侦查，
民警锁定了犯罪嫌疑人董某和羿某，两人是夫妻，
均为湖北人。

10月21日，民警在芦淞区某出租房内，将返回
株洲办事的董某、羿某抓获。经审讯，夫妻俩对盗
窃工地扣件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两人于今年4月来到株洲，租住地周边有很多
人收废品。路过事发工地时，两人发现工人正在拆
架子，就打起了盗窃扣件卖钱的主意。

案发当天，妻子放哨，丈夫来偷，两人共盗走
3000余个脚手架扣件。随后，他们开着三轮车将赃
物转移，并在天元区一废品收购站卖得2470元。

两人销赃后，立即逃往岳阳，于10月19日潜回
株洲处理出租房等事宜，结果被抓。目前，董某、羿
某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办
理中。

乘客突然发病倒地
公交车变身“救护车”

她经济紧张又无业
为何还请保姆？

本报讯（记者 贺天鸿 通讯员 罗丽芳）近日，
芦淞区法院判决了一起盗窃罪刑事案件，被告人汪
某（女）为了谋财可谓煞费苦心。

去年11月，汪某雇请姚某来自己家做饭、搞卫
生。汪某无业，而且家中经济状况也很紧张，她雇
请保姆的真实目的，是为了偷钱财。之后，汪某利
用平时和姚某一同外出的机会，在姚某取钱时偷偷
记下了她的银行卡密码。

此后，汪某趁姚某外出买菜，偷走她挎包内的
银行卡取了 1000 元，又将银行卡放了回去。姚某
并未立即发觉失窃，随后汪某又故技重施，在短短
半个月内，分 11 次将姚某卡内 1.6 万余元全部取
出。眼见姚某的银行卡已经没钱了，汪某便找理由
把她辞退了。直到今年1月12日，姚某去银行取钱
时才发现失窃。最终，警方调取了银行ATM机监
控录像，将汪某抓获。

芦淞区法院审理认为，汪某的行为已构成盗窃
罪，遂依法判处汪某有期徒刑10个月，并处罚金1
万元。

孕妇开车超速被拦停
一查，她无证、套牌还是涉毒逃犯

本报讯（记者 贺天鸿 通讯员 程谨）生活
中有些人喜欢借酒消愁，结果酒后失德，甚至
发生更严重的后果。近日，天元区法院就审理
了一起酒后任意损坏他人财物的案件。

去年 6 月 4 日，失恋且工作遭遇困境的秦
某很是苦闷，他喝了很多酒，直到次日凌晨 2
点左右才准备返回住处。在回家的路上，他为
了发泄情绪，竟用随身携带的钥匙，刮路边两
台小车的漆面。他醒酒后见没人“找麻烦”，便
未将此事放在心上。实际上，秦某的行为已经

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过了十多天，秦某又放任自己喝酒，在回

家的路上直接用脚将路边一辆小车的反光镜
踢断，结果被警方当场抓获。

天元区法院审理认为，秦某任意损毁公私
财物，情节严重，他的行为已构成寻衅滋事
罪。考虑到秦某自愿认罪认罚，且积极赔偿被
害人经济损失，并取得了谅解，可以依法从轻
处罚，遂依法判处秦某有期徒刑一年，宣告缓
刑两年。

酒后为发泄情绪
竟刮他人车漆，还踢断反光镜

“糕”


